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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规范管理，预防和减少实验室事故的发生，保护人员健康安全。 

2 适用范围 

上海科技大学各类实验室。 

3 职责 

3.1 环境安全与健康处 

负责本程序的制定和修改，规范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制度，对各级、各类检

查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对检查发现的不符合项目整改情况进行跟踪及整改有效性

验证。 

3.2 各院/所/中心 

配合环境安全与健康处开展各项安全检查工作。负责本单位范围内实验室

安全检查工作的执行，对检查发现的不符合项目整改情况进行跟踪及整改有效性

验证。 

3.3 各实验室/课题组 

配合环境安全与健康处、所在单位开展各项安全检查工作。负责本实验室

安全检查工作的执行，对接收到的安全检查不符合项目整改要求及时响应，按时

整改并按规定时间向发出部门反馈整改结果。 

3.4 个人 

应认真履行安全职责，负责本岗位范围的安全环境检查，消除岗位不安全

因素；杜绝违章操作、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不被别人伤害；积极配合各级

检查，主动报告安全问题；对存在的不符合项目及时纠正改善。 

4 程序 

4.1 检查策划与方式 

4.1.1 分级责任 

一级（学校）检查由环境安全与健康处负责策划与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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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院/所/中心）检查由各院、所、中心策划与组织实施。 

三级（实验室）检查由各实验室/课题组策划与组织实施。 

各级安全检查组织部门应建立本级的安全检查档案。 

4.1.2 检查方式和执行 

(一) 自检自查 

各实验室/课题组均有自检自查的义务，应编制符合本实验室/课题组实际情

况的《自检自查表》（日、周、月等）执行并做好检查记录。 

(二) 巡查 

1) 环境安全与健康处负责对全校实验室/课题组的巡查，各院/所/中心负责

对本单位内实验室/课题组的巡查。 

巡查内容见 5 附件《实验室管理规范及个人行为规范处罚细则》。 

2) 被检查方应积极配合巡查，不得故意阻挠、干扰检查工作。如有特殊情

况可与巡查方沟通，适当调整检查时间。 

3) 巡查人员在进行检查时，不得干扰正常现场工作秩序，未经允许不得接

触特殊设备仪器。 

4.2 检查结果的处置 

1) 检查发现的问题，见 5 附件《实验室管理规范及个人行为规范处罚细则》。  

2) 环境安全与健康处巡查，检查结果反馈实验室/课题组和各院/所并报学校管

理层。各院/所巡查，检查结果反馈实验室/课题组并报环境安全与健康处。 

5 附件 

《实验室管理规范及个人行为规范处罚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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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管理规范及个人行为规范处罚细则》 

（自 2021 年 1 月 15 日起施行） 

 

(一) 本处罚细则对实验室不规范管理情况和工作人员在实验室区域不规范行

为进行处罚。 

(二) 违规实行记分制度（记分标准见附表）。 

1) 实验室不规范管理以实验室/课题组为记分单元，每项不符合记 1 分

记，记分周期为自然年。 

2) 工作人员不规范行为以个人为记分单元，记分周期为 12 分/自然年

（次年清零）。 

3) 环境安全与健康处负责记分统计。环境安全与健康处和院/所巡查发

现不规范情况均可扣分（院/所巡查扣分需向环境安全与健康处报备

并提供证据）。对扣分有异议的可向环境安全与健康处提出申诉，环

境安全与健康处复核后给予答复。 

(三) 处罚原则 

1) 实验室不规范管理 

实验室不规范管理情况，检查方应开出书面整改通知。责任部门

接到整改通知后必须及时按要求落实整改，并对不规范管理原因进

行系统分析确定纠正及预防措施，整改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完成。 

实验室类型 记分（自然年内积分） 

一般风险 

（不含 6-10 的项目） 
6-10 11-20 20 分以上 

特殊风险 

（含 6-10 的项目） 
11-15 16-25 25 分以上 

处罚 
警告 

限期整改 

所在单位通报 

限期整改 

校内通报 

限期整改、经学

校批准最高可

予关停处罚 

2) 工作人员不规范行为 

扣分累计到 12 分暂停实验室使用资格一周，到环境安全与健康

处重新参加实验室培训考试通过后凭考试合格证方可恢复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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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条款 实验室规范管理要求 分值 工作人员行为规范要求 分值 

1 

通用基

础管理 

（4） 

1.1 所有科研项目进行风险评估。 1     

1.2 

建立实验室危险源分布清单，风险设备(机械、高温、高压、

起重、激光、辐射等)和操作（电、化学品、病原微生物等）

制定安全操作规程（SOP）以及相应应急预案。 

1     

1.3 有实验室人员准入要求、安全教育和培训记录。 1 通过实验室安全考试。 12 

1.4 

建立文档管理（SOP、实验室与每位实验人员签订的安全管理

责任书、应急预案和演练记录、事故记录、风险评估文档

等）。 

1     

2 

环境与

职业卫

生 

（12） 

2.1 安全信息牌张贴在入口处，信息完整准确。 1     

2.2 除非实验需要，实验室可视窗无遮挡。 1     

2.3 实验室内环境整洁，物品摆放整齐，保持清洁。 1 个人物品、实验操作台整洁。 3 

2.4 有安全检查、卫生值日管理制度，并张贴上墙，记录完整。 1   

2.5 

实验室内正确张贴各类安全标志，包括各类危险源(化学品、

病原微生物、特种设备、大型机械、高温、高压、起重、激

光、辐射等)和风险操作。 

1     

2.6 实验场所通风系统运行正常。 1     

2.7 
通风橱、生物安全柜可正常使用，柜门开起在合适高度，不堆

放杂物。 
1 规范使用，不堆放杂物。 3 

2.8 
实验室有个人防护用品使用规定，按需配备个人防护用品并有

指定安全存放地点，定期检查个人防护用品有效性。 
1 

进入实验室应根据实验室要求穿戴

个人防护用品。不能穿戴污染的实

验服、手套等个人防护用品离开实

验区。 

3 

2.9 

实验进行中原则上不得无人值守（长时间不可间断的非危险性

实验，如实验人员不在现场应留下提示和联系方式，可及时联

系。） 

1 实验过程原则不离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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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条款 实验室规范管理要求 分值 工作人员行为规范要求 分值 

2.10 
开展危险性实验须 2人及以上操作，不得单独进行，不得脱

岗。 
1 不单独进行危险性试验。 6 

2.11 实验室内不得存放食物和饮料。 1 
在实验室区域饮食、化妆、吸烟、

储存食品、饮料等物品。 
6 

2.12 
实验室不得留宿。过夜实验，应向实验室负责人报备，做好记

录。 
1 实验室不得留宿。 6 

3 

消防及

应急设

施管理 

（8） 

3.1 超过 75平米实验室有 2个出入口。 1     

3.2 显著位置张贴有紧急逃生疏散路线图。 1     

3.3 实验室消防通道通畅，不堆放仪器和物品。 1     

3.4 
使用火焰枪、酒精灯、电炉、电吹风、电烙铁、电热枪等须有

安全防范措施，及时断电断火。 
1 

使用火焰枪、酒精灯、电炉、电吹

风、电烙铁、电热枪等及时断电断

火。 

3 

3.5 配备合适的灭火设备。 1     

3.6 
可能受到化学和生物伤害的实验区域配置应急喷淋和洗眼装

置。 
1     

3.7 配备急救箱和特殊危险源的急救物品。 1     

3.8 所有消防设施、应急装置有定期维护记录。 1     

4 

用电用

水安全 

（12） 

4.1 
实验室电容量、插头插座与用电设备功率需匹配，不得私自改

装。 
1     

4.2 配电柜/箱无物品遮挡并便于操作。 1     

4.3 
大功率仪器（包括空调等）有专用插座（不可使用接线板），

长期不断电设备配固定插座。 
1     

4.4 
不私自乱拉乱接电线电缆，不使用老化的线缆、花线和木质配

电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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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条款 实验室规范管理要求 分值 工作人员行为规范要求 分值 

4.5 无多个接线板串联、接线板直接放在地面的现象。 1     

4.6 穿越通道的线缆应有盖板或护套。 1     

4.7 电线接头绝缘可靠，无裸露连接线。 1     

4.8 无电源插座未固定、插座插头破损现象。 1     

4.9 水槽边不安装电源插座，如确有必要，应有防护挡板等。 1     

4.10 电瓶车、平衡车不能进入实验室充电。 1 
不在实验室对个人电瓶车、平衡车

充电。 
12 

4.11 下水道畅通，不存在水龙头、水管漏水现象。 1     

4.12 无自来水龙头开着时人离开的现象。 1     

5 

仪器设

备安全 

（9） 

5.1 仪器设备保持清洁整齐，周边不堆放杂物。 1     

5.2 

对于高温、高压、高速运动、电磁辐射、激光等特殊设备，有

安全警示标识，并配备相应安全防护设施（如防护罩、防护

栏、自屏蔽设施等），操作规程上墙。 

1     

5.3 产生振动或噪音的设备需做好振动和噪音的屏蔽。 1     

5.4 
气体、粉尘等易爆场所选用防爆型的电气设备，并有气体、粉

尘浓度监控和报警装置。 
1     

5.5 
烘箱、电阻炉等加热设备及冰箱的周围有一定的散热空间，不

存在堆放杂物，影响散热的现象。 
1     

5.6 
烘箱、电阻炉、管式炉等附近不存放气体钢瓶、易燃易爆化学

品和化学废液等。 
1     

5.7 
不在烘箱等加热设备内烘烤易燃易爆化学试剂、塑料等易燃物

品。 
1     

5.8 烘箱、电阻炉等不直接放置在木桌、木板等易燃物品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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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条款 实验室规范管理要求 分值 工作人员行为规范要求 分值 

5.9 
不得将烘箱、实验室冰箱挪作他用，如烘干私人物品，储存食

物等。 
1     

6 

特种设

备安全 

（10） 

6.1 特种设备须取得《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 1     

6.2 
特种设备操作人员经过专业培训，有《特种设备操作人员

证》，并按规定复训。 
1 不无证操作特种设备。 3 

6.3 
特种设备建立使用规范、安全阀保养记录、常规检查记录等技

术台账，按规定期限维护、检修、保养。 
1     

6.4 
涉及有毒、易燃易爆气体钢瓶的场所，配有通风设施、气体泄

漏和监控报警装置等，张贴警示标识。 
1     

6.5 
气体管路和钢瓶连接正确、有清晰标识、定期进行气密性检

查，检漏有记录。 
1     

6.6 
气体管路材质、阀、表选择合适，无破损、老化、混用等现

象。 
1     

6.7 
气体钢瓶有固定装置，钢瓶颜色和字体清楚，悬挂状态标签，

不用的气瓶戴好安全帽。 
1     

6.8 可燃性气体与氧气等助燃气体无混放现象。 1     

6.9 实验结束后，安全关闭实验室内气阀。 1     

6.10 
废旧钢瓶应及时申请报废，不长期堆放。空瓶另外放置，并悬

挂状态标识，确保垂直固定。 
1     

7 

化学品

安全 

（12） 

7.1 

危险化学品（含气瓶）、管制类化学品购买程序符合国家及学

校的相关规定，不存在私自购买危险化学品现象（危险化学品

名录以国家最新公布的为准）。 

1     

7.2 实验室建有化学品及气瓶台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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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条款 实验室规范管理要求 分值 工作人员行为规范要求 分值 

7.3 

实验室内有所用危险化学品的 MSDS，实验人员了解所使用化学

品的危险特性、安全防护知识、废弃物处置、应急处理方法

等。 

1     

7.4 
化学品储存区远离热源和火源，易挥发试剂及气瓶存储区域有

通风措施。 
1     

7.5 

实验室内存放的危险化学品总量符合规定要求，总量不超过

100升或 100kg，易燃易爆化学品不超过 50升或 50公斤。可

按 50平方米为标准，存放量以实验室面积比考察。 

1     

7.6 

单个实验装置存在 10公升以上甲类物质储罐，或 20 公升以上

乙类物质储罐，或 50公升以上丙类物质储罐，加装泄漏报警

器及通风联动装置。可按 50平方米为标准，存放量以实验室

面积比考察。 

1     

7.7 贮存易燃易爆化学品的冰箱满足防爆要求。 1     

7.8 
化学品有序分类存放；试剂瓶完整、不开口、不叠放；强酸与

强碱、氧化剂与还原剂等配伍禁忌化学品不混存。 
1     

7.9 液态危险化学品配有托盘类的二次泄漏防护容器。 1     

7.10 
贮存易燃易爆化学品的冰箱为防爆冰箱或经过防爆改造的冰

箱。 
1     

7.11 
化学试剂标签完整清晰、无脱落、模糊现象；配制化学品有清

晰标签。 
1 使用化学品要及时做标签。 3 

7.12 
管制类化学品遵循“五双”制度（双人双锁、双人保管、双人

收发、双人记账、双人使用）。 
1 不违反“五双”要求。 3 

8 
生物安

全 
8.1 

在规定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实验，应在 P2及以上实验室

开展的实验不得在普通生物实验室操作。 
1 违规进行试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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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条款 实验室规范管理要求 分值 工作人员行为规范要求 分值 

（5） 
8.2 

可能产生气溶胶并污染环境或沾染人体的生物实验，有 SOP以

及防止气溶胶污染的措施。 
1     

8.3 

病原微生物、动物从有资质的单位购买，妥善保存和管理；

一、二、三类病原微生物保存在带锁冰箱或柜子中，有保存、

使用、销毁记录。 

1     

8.4 开展动物实验通过伦理委员会审查。 1     

8.5 
饲育实验动物的场所应有资质证书，不得在普通实验室饲育实

验动物。 
1     

9 

辐射与

激光安

全 

（11） 

9.1 

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采购、使用、退役经环境安全与健

康处批准，所有在用放射源有环保部门审批的《辐射安全许可

证》或豁免备案文件。 

1     

9.2 
纳入《辐射安全许可证》管理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每

年对安全和防护状况进行评估，每年进行实验场所检测。 
1     

9.3 

《辐射安全许可证》所列放射场所的相关工作人员经过专门培

训，有《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学习合格证书》，按时参加放射

性职业体检，建立职业健康档案；涉源人员进入实验场所须佩

带个人剂量计；剂量计按时委托进行剂量检测（3个月一

次）。 

1 经培训、体检后上岗。 12 

9.4 辐照设施设备具有能正常工作的安全连锁装置。 1     

9.5 
涉辐实验场所（放射性物质、X射线装置）有安全警示标识、

警戒线和剂量报警仪。 
1     

9.6 
涉辐实验场所配备各种辐射防护器材和表面污染监测仪器设

备，有合格的实验场所检测报告。 
1 实验场所佩戴个人剂量仪。 6 



 

7 

 

项目 条款 实验室规范管理要求 分值 工作人员行为规范要求 分值 

9.7 
涉辐实验有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操作规程、安保方案及应急预

案，并遵照执行。 
1     

9.8 非密封放射性废弃物用专门存放的容器和暂存库。 1     

9.9 
短半衰期核素固液废弃物不得随意丢弃，放置并且经检测达标

后作为普通废物处理，并有处置记录。 
1     

9.10 
激光源和光路配有完备的安全屏蔽设施，功率较大的激光器有

互锁装置、防护罩，激光照射方向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 
1     

9.11 
激光光路开放实验操作人员有穿戴适合的防护眼镜等防护用

品，不带手表等能反光的物品。 
1 穿戴眼镜，不带能反光物品。 3 

10 

废弃物

处置安

全 

（8） 

10.1 
无实验废弃物和生活垃圾混放现象，危险废物和一般废物分类

存放。 
1 遵守垃圾分类管理。 6 

10.2 设立危险废物临时存放点，张贴危废标识。废液配二次容器。 1     

10.3 
实验室危险废物分类包装，张贴危废标签，符合安全要求。刀

片、针头等尖锐物应使用利器盒以避免穿透伤人。 
      

10.4 建立实验室危废台账。 1     

10.5 
不向下水道倾倒废旧化学试剂等有毒有害或对环境有污染的废

液。 
1 

不向下水道倾倒废旧化学试剂等有

毒有害或对环境有污染的废液。 
12 

10.6 
易爆、易燃、高反应活性及排出有毒气体或物质的危险废物，

应进行预处理，使之稳定后再投放作为危险废物处置。 
1     

10.7 生物实验室沾染病原微生物的废物有灭菌处理。 1     

10.8 废弃物转运时应做好个人防护措施，确保安全。 1     

注：在一次检查中，有两个以上不符合条款，应当分别计算，累计加分；同一条款出现多处不符合项，以基准分的 2 倍为标准计分，

不重复计分。本细则未尽事宜由环境安全与健康处负责解释。 

 


